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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右前旗国民经济综合统计月报
（2024年 7月）

指 标 单位
本 期
止累计

上年同
期累计

同比
增减

（+、-）%
一、规模以上工业

1、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万元 —— —— 11.92
总计中：轻工业 万元 —— —— 55.51

重工业 万元 —— —— -1.25
国有企业 万元 —— —— ——
集体企业 万元 —— —— ——
股份制企业 万元 —— —— 11.92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万元 —— —— ——
其他企业 万元 —— —— ——

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万元 —— —— 10.40
3、规模以上工业产品销售产值 万元 372890 326571 14.18

总计中：轻工业 万元 134102 91375 46.76
重工业 万元 238788 235196 1.53

4、规模以上工业产品销售率 % 101.19 99.19 2.02
二、500 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 —— 0.10

#国有投资 万元 —— —— ——
#城镇投资 万元 —— —— ——

房地产项目投资 万元 49297 —— ——
三、国内商业、外贸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 —— 2.16
其中: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万元 —— —— -6.2

四、财政

财政总收入（新口径计算） 万元 36145 77365 -53.2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万元 18537 49764 -62.75

其中：税收收入小计 万元 11849 30100 -60.63
非税收入小计 万元 6688 19664 -65.99

上划中央税收 万元 12939 13693 -5.51
财政支出 万元 302805 372044 -18.6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万元 282003 335483 -15.94
#一般公共服务 万元 23427 25320 -7.48

其中：财政八项支出合计 万元 162481 207110 -21.55
其中：财政民生支出合计 万元 219914 243653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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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右前旗国民经济综合统计月报
（2024年 7月）

指 标 单位
本 期
止累计

上年同
期累计

同比
增减

（+、-）%
五、金融

（一）金融机构存款余款 万元 1052807 937261 12.33

1、住户存款 万元 901019 799078 12.76

2、非金融企业存款 万元 43667 101877 -57.14

3、广义政府存款 万元 37373 35432 5.48

（1）财政性存款 万元 794 462 71.86

（2）机关团体存款 万元 36579 34970 4.60

4、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万元 70748 0 ——

（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万元 1353574 1221758 10.79

1、住户贷款 万元 680893 549389 23.94

（1）短期贷款 万元 422237 396114 6.59

（2）中长期贷款 万元 258656 153275 68.75

2、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万元 672680 672369 0.05

（1）短期贷款 万元 139319 217812 -36.04

（2）中长期贷款 万元 528476 454557 16.26

3、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 万元 0 0 ——

六、规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

企业单位数 个 24 26 -7.69

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400876 345633 15.98

实现利润总额 万元 78601 45654 72.17

实现税金 万元 20192 7903 155.50

实现利润 万元 58409 37751 54.72
注：工业总产值增速为现价。地区生产总值及增加值为现价，其增速为可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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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分旗县市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2024年 7月）

地 区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 增速排序

全 盟 4.1 ——

乌兰浩特市 0.2 4

阿 尔 山 市 124.9 1

科 右 前 旗 10.4 3

科 右 中 旗 43.5 2

扎 赉 特 旗 -10.4 5

突 泉 县 -25.2 6

地 区
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 增速排序

全 盟 -8.9 ——

乌兰浩特市 35.5 2

阿 尔 山 市 -32.7 5

科 右 前 旗 0.1 3

科 右 中 旗 -50.1 6

扎 赉 特 旗 117.4 1

突 泉 县 -25.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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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分旗县市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2024年 7月）

地 区
工业投资

增速(%) 增速排序

全 盟 -47.3 ——

乌兰浩特市 66.2 2

阿 尔 山 市 9.1 4

科 右 前 旗 -69.9 5

科 右 中 旗 -74.4 6

扎 赉 特 旗 221.6 1

突 泉 县 29.1 3

地 区

房地产开发投资

总量

(万元)
总量

排序

增速

(%)
增速

排序

全 盟 215906 —— -11.7 ——

乌兰浩特市 107865 1 30.1 1

阿 尔 山 市 —— —— —— ——

科 右 前 旗 49297 2 -22.9 2

科 右 中 旗 17552 5 -40.8 4

扎 赉 特 旗 19230 4 -48.6 5

突 泉 县 21962 3 -28.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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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分旗县市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2024年 7月）

地 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总量

（万元）

总量

排序

增速

（%）

增速

排序

全 盟 945941 —— 2.6 ——

乌兰浩特市 574511 1 2.9 2

阿 尔 山 市 27054 6 3.4 1

科 右 前 旗 120380 2 2.2 4

科 右 中 旗 56911 5 1.4 6

扎 赉 特 旗 98591 3 1.9 5

突 泉 县 68494 4 2.3 3

地 区

全社会用电量

总量

（万千瓦时）

总量

排序

增速

(%)
增速

排序

全 盟 437022 —— 16.4 ——

乌兰浩特市 267968 1 22.7 1

阿 尔 山 市 7612 6 8.4 4

科 右 前 旗 45583 3 2.1 6

科 右 中 旗 35423 4 13.5 2

扎 赉 特 旗 46913 2 10.4 3

突 泉 县 33523 5 6.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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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分旗县市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2024年 7月）

地 区

规模以上工业用电量

总量

（万千瓦时）

总量

排序

增速

(%)
增速

排序

全 盟 254702 —— 29.0 ——

乌兰浩特市 121703 1 41.5 2

阿 尔 山 市 158 6 32.8 4

科 右 前 旗 60803 3 -0.8 5

科 右 中 旗 61534 2 60.4 1

扎 赉 特 旗 6765 4 -23.6 6

突 泉 县 3739 5 33.0 3

地 区

规上工业单位

增加值能耗

规上工业单位

增加值电耗

增速

(%)
降速

排序

增速

(%)
降速

排序

全 盟 2.1 —— 23.9 ——

乌兰浩特市 3.6 5 41.2 5

阿 尔 山 市 -51.3 1 -41.0 1

科 右 前 旗 -9.4 3 -10.1 3

科 右 中 旗 -15.0 2 11.7 4

扎 赉 特 旗 -6.9 4 -14.8 2

突 泉 县 43.4 6 77.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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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全区全盟及科右前旗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2024年 7月）

地区
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速（%）

500万元以上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
工业投资增速（%）

全国 5.9 3.6 12.5

全区 7.7 10.9 11.5

全盟 4.1 -8.9 -47.3

科右前旗 10.4 0.1 -69.9

地区
房地产开发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速（%）总量（亿元） 增速（%）

全国 60877 -10.2 3.5

全区 532.98 -2.9 3

全盟 21.59 -11.7 2.6

科右前旗 4.93 -22.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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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1、国内地区生产总值(GDP)：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

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地区)生产总

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

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货

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中间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

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

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

位和非常住单位的初次收入分配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

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价值与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价值之和。在实际核算中，国内(地区)生

产总值有三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

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国内(地区)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2、三次产业：是根据社会生产活动历史发展的顺序对

产业结构的划分，产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的部门称为第一产

业，对初级产品进行再加工的部门称为第二产业，为生产和

消费提供各种服务的部门称为第三产业。它是世界上较为通

用的产业结构分类，但各国的划分不尽一致。

3、我国的三次产业划分是

第一产业：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

第二产业：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建筑业。

第三产业：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

4、增加值：是生产货物或提供劳务过程中增加的价值，



9

也称为追加价值，也就是总产值与中间投入之间的差额。

5、固定资产投资额：是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

资产活动的工作量，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

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

国有经济单位投资、城乡集体经济单位投资和城乡居民个人

投资及其他经济单位投资。

6、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指批发和零售业、餐饮业、新

闻出版业、邮政业和其它服务业等，售予城乡居民用于生活

消费的商品和社会集团用于公共消费的商品之总量。

7、在岗职工人数：指在本单位工作，并由其支付工资

的人员，以及有工作岗位，但由于学习、病伤、产假等原因

暂未工作，仍由单位支付工资的人员总数。

8、工资总额：是指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全部

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凡是各单位根据职工劳动的数量和质

量支付给职工个人的劳动报酬以及其他根据国家法令、政策

规定支付的工资和津贴，不论是由工资科目开支的，还是工

资科目以外的其他各项经费科目（如搬运、材料费、加工费、

职工福利基金、企业基金、企业利润留成以及附属机构的业

务收入等）开支的，也不论是以货币形式或实物形式支付的，

均包括在工资总额中。

9、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是指城乡居民根据可以收回

的原则，把货币资金存入银行或其他信用机构保管，并取得一

定利息的一种信用活动，指存款在一定时点上的实际存量。

10、全体居民收入：内蒙古调查系统自 2012年开始，

实施城乡住户一体化调查改革。按照国家统计局制订的统一



10

调查方案、抽样方法、指标名称、分类标准和计算方法，将

过去独立开展的城镇住户调查和农村住户调查合而为一，建

立了科学统一的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体系。通过实际调查，

准确地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全体居民人均收入和支出、城镇

居民人均收入和支出，农牧民人均收入和支出。

11、住户成员：指居住在一个住宅内，所有与本住户分

享生活开支或收入的人员。还包括：①由本住户供养的在外

学生（包括大中专学生和研究生）；②未分家的农村外出从

业人员和随迁家属，无论其外出时间长短；③轮流居住的老

人；④因探亲访友、旅游、住医院、培训或出差等原因临时

外出的人员。

12、常住成员：指住户成员中，经常在家居住、或者调

查期内居住时间超过一半的人员，以及本住户供养的学生。

常住成员是住户收支的调查对象。

13、总收入：是调查期内全部收入的总和，其中未扣除

为获得收入所发生的支出（生产费用）。包括工资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非收入所得、借贷

性所得。

14、可支配收入：指调査户在调查期内获得的、可用于

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调査户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

收入。可支配收入既包括现金，也包括实物收入。按照收入

的来源，可支配收入包含 5项：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和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

15、工资性收入：指就业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全部劳

动报酬和各种福利，包括受雇于单位或个人、从事各种自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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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兼职和零星劳动得到的全部劳动报酬和福利。

16、经营净收入：指住户或住户成员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所获得的净收入，是全部经营收入中扣除经营费用，生产性

固定资产折旧和生产税净额（生产税减去生产补贴）之后得

到的净收入。计算公式具体为：经营净收入＝经营收入－经

营费用－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生产税－生产

补贴）。

17、财产净收入：指住户或住户成员将其所拥有的金融

资产和自然资源交由其他机构单位、住户或个人支配而获得

的回报并扣除相关费用之后得到的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包括

利息净收入、红利收入、储蓄性保险净收益和转让承包土地

经营权租金净收入等。

18、转移净收入: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住户的各

种经常性转移支付和住户之间的经常性收入转移，并扣除相

关的支出和费用之后得到的净收入。包括政府、非行政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对居民转移的养老金或退休金、社会救济和

补助、政策性生活补贴、救灾款、经常性捐赠和赔偿以及报

销医疗费等；住户之间的赡养收入、经常性捐赠和赔偿以及

农村地区（村委会）在外（含国外）工作的本住户非常住成

员寄回带回的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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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工业统计范围是全部国有及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简称“规模以上工业”；

2.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为城乡500万元以上项目完成

的固定资产投资；

3.工业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工业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

是指在统计报告期内工业生产用的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后进

行汇总，并扣除本企业能源加工转换产出的能源折标准煤的

汇总量。其计算式如下：

工业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工业生产用的各种能源折标准

煤之和-本企业能源加工转换产出的能源折标准煤之和。

上式中的本企业能源加工转换产出的能源主要包括火力发

电，对外供热、洗煤生产、炼焦生产、石油炼油生产、煤气生

产、煤制品加工产出的能源。不包括水电、核电、风电、太阳

能电以及自产自用的热力。

4.外贸进出口、财政收支、金融存贷款、居民收入数据分

别为科右前旗政府外事办公室、科右前旗财政局、阿尔山人民

银行、科右前调查队等部门统计数据。


